
高等学校学生资助政策宣传资料

一、国家助学贷款

（一）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1．贷款对象：已被根据国家有关法规批准设立，实施高等学历教

育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高等职业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含民办高

校和独立学院）正式录取，取得真实、合法、有效的录取通知书的新

生或高校在读的本专科学生、研究生和第二学士学位学生。

2．贷款额度：每个借款人每年申请的贷款额度原则上不低于 1000

元，最高不超过 6000 元。

3．申请、审批和发放流程：

贷款人填写由经办银行统一制定的贷款申请表，向户

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提出借款申请；

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审查申请学生的家 庭经

济状况和相关证明材料；

审查合格后，由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与 申请

贷款学生及共同贷款人签订合同；

贷款学生携带贷款合同回执到高校报到，由高校按照 有关

要求填写回执并盖学校公章，于规定时间内送至县 生资助

管理办公室；

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将贷款合同和回执 报送

经办银行审批 经办银行对贷款合同审批后，发放贷款至学

生银行卡。



4．贷款贴息：借款学生在校期间的贷款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毕

业后的贷款利息由借款学生自行支付；

5．贷款期限：贷款期限原则上按全日制本专科学制加 10 年确定，

最长不超过 14 年。

二、国家奖学金

（一）资助对象：全日制普通高校特别优秀的二年级以上（含 二

年级）的本专科（含高职、第二学士学位）在校生。

（二）资助比例：约为全日制在校生的 0.3%。

（三）资助标准：每人每年 8000 元。

（四）基本申请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3．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4．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异，社会实践、创新能力、综合素质等方

面特别突出。

（五）评审和发放：

1．学生于每年 9月 30 日前递交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

2．由院系领导、班主任和学生代表组成的评审小组对学生上交的

申请进行评审，院系公示不少于 3 个工作日后上报学校。经学校领导

集体研究通过后，在校内进行不少于 5个工作日的公示。学校在 10 月

31 日前完成评审。

3．公示无异议后上报，待教育部批复后学校于 11 月 30 日前将国



家奖学金一次性发放给获奖学生，颁发国家统一印制的奖励证书。

（六）相关事项 学生无论家庭经济是否困难，只要符合规定条件，

均可获得 国家奖学金。同一学年内，获得国家奖学金的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 可以同时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但不能同时获得国家励志奖学

金。

三、国家励志奖学金

（一）资助对象：全日制普通高校品学兼优、家庭经济困难的二

年级以上（含二年级）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本专科（含高职、第二学士

学位）在校生。

（二）资助比例：约为全日制在校生的 3%。

（三）资助标准：每人每年 5000 元。

（四）基本申请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3．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4．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秀；

5．家庭经济困难，生活俭朴。

（五）评审和发放：

1．每年 9 月 30 日前，学生向学校提出申请，递交国家励志奖学

金申请表。

2．院（系）对学生上交的申请进行资格认定和评审。经学校领导

集体研究通过后，在校内进行不少于 5个工作日的公示。学校于 10 月



31 日前完成评审。

3．公示无异议后上报，待自治区教育厅批复后，学校于 11 月 30

日前将国家励志奖学金一次性发放给获奖学生。

（六）相关事项

同一学年内，申请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学生可以同时申请并获得国

家助学金，但不能同时获得国家奖学金。

四、国家助学金

（一）资助对象：全日制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的本专科（含 高

职、第二学士学位）在校学生。

（二）资助比例：约为全日制在校生的 28%。

（三）资助标准：国家助学金分为两档执行；一等国家助学 金为

每人每年补助 3500 元，主要用于补助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特困

生）；二等国家助学金为每人每年补助 2500 元，主要用于补助家庭经

济困难的学生（贫困生）。

（四）基本申请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3．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4．勤奋学习，积极上进；

5．家庭经济困难，生活俭朴。

（五）申请、评审和发放：

1．国家助学金每学年评选一次，每年 9 月 30 日前，学生向学校



提出申请，递交国家助学金申请表。

2．院（系）对学生上交的申请进行资格认定，由院系领导、班主

任和学生代表组成的评审小组进行评审并报学校。经学校领导集体研

究通过后，在校内进行不少于 5个工作日的公示。学校 于 10 月 31 日

前完成评审。

3．公示无异议后即可发放，学校于 11 月 30 日前将国家助学金发

放给获奖学生。

（六） 相关事项

同一学年内，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的学生，可同时申请并获得

国家奖学金或国家励志奖学金。

五、自治区人民政府奖学金

（一）资助对象：全区高校全日制本专科学生中品学兼优的家庭

经济困难在校学生，包括当年考入普通高校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

（二）资助比例：每年奖励 4000 名。

（三）资助标准：每人每年 5000 元。

（四）基本申请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院规章制度；

3．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4．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秀或参加全国统一高考成绩优秀；

5．家庭经济困难，生活俭朴。

（五）申请、评审和发放:



1．自治区人民政府奖学金每学年评选一次，每年 9 月 30 日前，

学生向学校提出申请，递交自治区人民政府奖学金申请表。

2．院（系）对学生上交的申请进行资格认定，由院系领导、班主

任和学生代表组成的评审小组进行评审并报学校。经学校领导集体研

究通过后，在校内进行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公示。学校于 10 月 31 日

前完成评审。

3．公示无异议后上报，待自治区教育厅批复后，学校于 11 月 30

日前将自治区人民政府奖学金发放给获奖学生。

六、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

偿及学费资助

（一）资助对象：应征入伍义务兵役及退役后自愿复学的高等学

校学生，包括高校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含高职）、研究生、第二学士学

位的应（往）届毕业生、在校生和入学新生，以及成人高校招收的普

通本专科（高职）应（往）届毕业生、在校生和入学新生。

（二）资助标准：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及学费减免标准，

本专科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 6000 元，硕士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

过 8000 元，博士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 10000 元。

（三）申请、审批和发放：

1．应征报名的高校学生必须在入伍前登录大学生征兵报名系统

(网址：http://zbbm.chsi.com.cn 或 http://zbbm.chsi.cn)，按要

求在线填写、打印《高校学生应征入伍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 款代偿申

请表》（一式两份，以下简称《申请表》）并提交学校学 生资助管理部

http://zbbm.chsi.com.cn


门。在校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需同时提 供《国家助学贷款

借款合同》复印件和本人签字的一次性偿还贷 款计划书。

2．学校相关部门对《申请表》中学生的资助资格、标准、金额（如

有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校应联系贷款经办银行或贷款经办地县级

学生资助管理机构确认贷款金额）等相关信息审核无误后，对《申请

表》加盖公章。

3．学生在征兵报名时将《申请表》交至入伍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

征兵办公室。学生通过征兵体检被批准入伍后，县级征兵办对《申请

表》加盖公章并返还学生。

4．学生将《申请表》原件一式两份和入伍通知书复印件寄送至原

就读学校学生资助管理部门。

5．高校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在收到学生寄送的《申请表》和《入伍

通知书》复印件后，对各项内容进行复核并上报自治区教育厅。

6．学校将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金发放给学生。

七、广西高等学校毕业生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助政策

（一）资助对象：毕业时自愿到我区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

服务期在 3年以上（含 3年）的高校毕业生。

艰苦边远地区是指我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二）资助标准：每生每年最高不超过 6000 元。毕业生在校学习

期间每年实际缴纳的学费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低于 6000 元的，按照

实际缴纳的学费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金额实行代偿。毕业生在校学

习期间每年实际缴纳的学费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高于 6000 元的，按



照每年 6000 元的金额实行代偿。

（三）申请、审批和发放：

1．学生在毕业离校前向学校领取《广西学费和国家助学贷 款代

偿申请表》。在落实有关就业单位后，在毕业当年 11 月 30 日前将申请

表（一式两份）及毕业生就业单位与学校三方签署的到艰苦边远地区

基层单位服务 3 年以上（含 3 年）的就业协议复印件一式两份。逾期

不予受理。

2．学校相关部门对《申请表》中学生的资助资格、标准、金额（如

有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校应联系贷款经办银行或贷款经办地县级

学生资助管理机构确认贷款金额）等相关信息审核无误后，对《申请

表》加盖公章并于 12 月 20 日前上报自治区教育厅。

3．学校于次年 3 月 15 日前将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金

发放给学生。


